
附件2
举报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领奖通知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你（你单位）     年    月    日对       涉嫌欺诈骗保的举报，经过立案调查，已依法作出处理，现根据《遂宁市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》等规定并经审批，我局决定对你的上述举报行为给予人民币        元（大写             元）奖励。请自接到本通知书60日内携带本通知书、能够辨识身份的有效证明、银行账户或其他非现金收款方式信息等资料前往 
              办理领取手续。如委托他人办理，受托人应当同时持有举报人授权委托书、举报人和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明。
无正当理由逾期未到指定地点办理领奖手续的，视为放弃领取奖励。
联 系 人：
联系电话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发文单位或部门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注：本通知书一式三份，承办部门、举报人、归档各一份



